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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。 

二、其他有關法令。 

申

請

人

及

應

備

證

件 

一、須當事人親自申請：國民身分證、印鑑。但在國內曾設有戶籍

國民旅居國外、大陸地區或香港、澳門未請領現行國民身分證

者，繳驗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、入國證明文件或其他身分證明

文件。 

二、委任申請：受委任人身分證明文件、印章、委任人印鑑章、國

民身分證影本或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、入國證明文件或其他身

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委任書或授權書【在國外作成者，應出具足

資認定當事人有委任申請印鑑廢止意思表示之委任書或授權

書，並經我駐外館處驗證；其在大陸地區或香港、澳門作成者，

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(海基會)驗

證。】 

三、法定代理人申請：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(法定代理人有數

人，其中一人代為申請者，並應附繳其他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

明文件影本及委任書或同意書)、印章、當事人印鑑及國民身分

證影本或有效之中華民國護照、入國證明文件或其他身分證明

文件影本。 

四、規費：新台幣 20元。 

作

業

要

領 
一、 原登記之印鑑，因遺失或其他原因，無使用之必要時，應由當

事人持憑原登記之印鑑(遺失者除外)親自向現戶籍所在地之戶

政事務所申請廢止登記（戶籍遷出國外者為最後戶籍地戶政事

務所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已建置印鑑數位化系統者，得由

所轄任一戶政事務所受理申請）。 

二、 印鑑遺失或毀損，應填具印鑑廢止登記申請書，辦理廢止登記。

申請印鑑廢止登記，應由當事人親自為之。但無法親自為之者，

得依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第六點規定辦理。 

三、 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原登記之印鑑當然廢止： 

(一) 死亡或經死亡宣告。 

(二) 經撤銷或喪失國籍。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，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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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遷出戶籍地。但戶籍遷出國外或在已全面建置印鑑數位化

系統之同一直轄市、縣(市)之遷徙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四) 有第四點(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作業規定)第一項之情

形，當事人指定之有效期限屆滿時。 

四、發給經廢止或視同廢止之印鑑證明，應於該證明上加列廢止日

期。 

五、廢止之印鑑條抽出另行保管。(保存十年) 

六、以廢止之印鑑章，申請為新印鑑，可予受理。 

七、為避免衍生爭議，健保 IC卡不宜作為人別鑑識或身分證明文件。 

八、未婚未成年人(含未滿 7 歲)及受監護宣告之人，由法定代理人

代辦。 

九、現行系統無法依民眾需求於印鑑登記有效期限屆滿後自動廢止

印鑑登記一節，於系統版本更新前，現行戶政資訊系統「職權作

業」項下之「逕為登記」項目業提供戶政事務所可逕為辦理印鑑

廢止登記，如當事人設定之印鑑登記有效期限屆滿時，依上開規

定係當然廢止，爰得本於職權逕為印鑑廢止登記，以減少民眾往

返奔波。（內政部 103.6.11台內戶字第 1030174580號函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